《关于动态调整新城街道等2个街道、王店镇等5个乡镇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事项的通告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化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51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拟动态调整新城街道等2个街道、王店镇等5个乡镇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事项目录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2年11月4日，区综合执法办发文《关于开展镇（街道）赋权事项需求排摸的通知》（秀综指〔2022〕4号），向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级机关有关部门排摸赋权事项需求。12月12日，区综合执法办发文《工作提醒》，第二次排摸赋权事项需求。
2023年3月14日，区综合执法办发文《关于排摸镇（街道）已赋权事项调整需求的通知》，对镇（街道）已赋权事项调整需求进行排摸。
4月17日，区综合执法办拟定《新城街道等2个街道、王店镇等5个乡镇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事项动态调整目录》，发文《关于征求新城街道等2个街道、王店镇等5个乡镇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事项动态调整目录意见的通知》，征求区级相关部门意见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通告》阐明了动态调整行政处罚权事项的实施依据、实施范围，各主体之间有关赋权事项的职责边界、职责权限等内容。
（一）实施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51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并结合我区实际。
（二）实施范围。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职责边界。涉及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任由区级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管辖。新增赋权事项自实施日期起除已立案但尚未结案的以外，由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实施；取消赋权事项自实施日期起除已立案但尚未结案的以外，由原业务主管部门实施。
（四）职责权限。处罚权下放监管职责不变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须继续落实监管责任，履行政策制定、审查、审批、协调指导等职责。
